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审批（审查）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审查）

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山东省劳动厅转发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的通知（鲁劳发[1995]6号）。

三、申请条件

1、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职工，可申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1）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人员、部分值班人员和其他因工作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职工；

（2）企业中的长途运输人员、出租汽车司机和铁路、港口、仓库的部分装卸人员以及工作性质特殊，需机动作业的职工；

（3）其他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适合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

2、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职工，可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即分别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但其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

（1）交通、铁路、邮电、水运、航空、渔业等行业中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连续作业的职工；

（2）地质及资源勘探、建筑、制盐、制糖、旅游等受季节和自然条件限制的行业的部分职工；

（3）其他适合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

四、申请材料

1、《企业实行不定时/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申请表》（表内含“职代会或者工会意见，未建立职代会、工会的涉岗职工意见”）；
2、营业执照；
3、受委托人身份证；
4、经办人员委托书；
5、分公司申请的需提供总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分公司申请的，需提供此项材料；非分公司申请的，不需要提供此材料）

五、办理程序

1、受理：申请人可登录枣庄市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也可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业务受理窗口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齐全的，窗口受理申请材料，出具《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更正。

2、初审：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报部门分管领导进行审核；

3、现场核查：审批机关认为必要的，可以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企业进行现场核查；

4、办结：按照相关流程，将《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批复》发放给申请人，资料归档。

六、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七、承诺时限：0个工作日

八、发放证件：《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批复》

九、收费依据及标准：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咨询服务电话：枣庄市窗口电话：0632-3168115；滕州市窗口电话：0632-5081997
十一、监督投诉：0632-3168680 
